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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取消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中的 

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 

各区物价局、财政局，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： 

2017 年 3 月 22 日，江苏省财政厅发布《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

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苏财综〔2017〕17 号），文件要求：为

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取消、

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18 号）要求，

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。按照文件要

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取消市区自来水价格中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

取消市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生活用水、特种行业用水中包

含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（均为每立方米 0.04元）。取消城市公用

事业附加费后的市区自来水价格见附表 1。 



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合表居民用户和学校、福利院、养老院，

社区服务设施等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，按每立方米

3.46元执行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实施范围为苏州市区（不含吴江区）。 

三、执行时间 

本通知自 2017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1.为落实同城同价，体现同质同价，各区应同步取消自来水价

格中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。 

2.各地区、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

媒体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及时发布信息，做好舆论引导。 

3.各地区、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通知要求，不得以任何

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后的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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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表 



用户分类 
基本水价 

（元/m³） 

水资源费 

（元/m³） 

污水处理费 

（元/m³） 

总水价 

（元/m³） 

居民生

活用水 

第一阶梯 
户均年用水量 

0-216m³（含） 
1.86 0.2 1.35 3.41 

第二阶梯 

户均年用水量 

216m³-300m³

（含） 
2.79 0.2 1.35 4.34 

第三阶梯 
户均年用水量 

300m³以上 
5.58 0.2 1.35 7.13 

非居民生活用水 2.16 0.2 1.75 4.11 

特种行业用水 3.16 0.2 2.02 5.38 

备注： 

1、 居民生活用水包括：纯居民生活用水、各类学校的教学用水、

民政福利院、养老院用水； 

2、 非居民生活用水包括：工业、商业、经营服务、建筑行业、

医疗卫生、行政事业、单位、部队等用水用户； 

3、 非居民生活用水中的重污染行业（化工、医药、钢铁、印染、

造纸、电镀等）按照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级分档加价收取污水处

理费。 

4、 特种行业用水包括：洗浴、洗车、足浴、啤酒饮料纯净水等

高消耗行业用水用户； 

5、 垃圾费每两个月按 8 元收取，对两个月用水量不满 6 立方米

（含 6 立方米）的用户，垃圾处理费用将减半征收。 

 

 



  



 

本公司报装接水等工程项目收费均按照

2014 江苏市政工程计价定额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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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建小区生活饮用水 

二次供水管理运行维护费标准的批复 

 

苏州市自来水公司： 

你公司《关于颁布苏州市区二次供水设施管理运行和维

护费用标准的请示》（苏水〔2011〕第 26号）收悉。为加强

二次供水管理，规范二次供水收费行为，根据《苏州市生活

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》（苏府规字〔2011〕5 号）和成本

监审报告结论（苏价本监字〔2010〕9 号）、（苏价本监字〔2010〕

19 号)，经研究，现将新建小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运

行维护费标准等问题批复如下： 

一、新建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包括：管网、水箱（塔）、



贮水池、水泵、电机、电控装置、阀门等设施。运行、维护

和管理内容包括：管理费用，泵站大修费，泵站小修费、维

护费，管线维护、检修费，水质、水压在线监测维护费，智

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维护费等，保证水质、水压符合国家有

关标准。 

二、开发单位建设的新建小区二次供水设施，经验收合

格后，由供水单位负责管理、运行和维护；开发单位委托供

水单位建设的新建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，双方签订委托建设

合同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由供水单位负责管理、运行和维护。

供水单位按规定一次性向开发单位收取二次供水设施管理、

运行和维护费（具体收费标准见下表）。 

新建小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管理运行维护费收费标准明细表     

分  类 

建筑

高度

≤18

米 

18米＜

建筑高

度≤54

米 

54米＜

建筑高

度≤100

米 

100米＜

建筑高

度≤150

米 

150米＜

建筑高

度≤210

米 

210米＜

建筑高

度≤300

米 

300米＜

建筑高

度≤400

米 

管理运行

维护费 

（元/平

方米） 

20 

 

26 

 

30 

 

37 

 

43 

 

49 

 

60 

 

注： 1.建筑高度分类指以室外地坪设计标高±0米算起，建筑层数按每层

3米划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2.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运行维护费按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（不含地

下室部分）核收，每幢费用为：单幢建筑住宅总建筑面积（不含地下室部



分）乘以对应的“每平方米运行维护管理费”。 

    三、二次供水设施管理、运行和维护费为经营服务性收

费，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允许上下浮动，上浮不超过 15%，下

浮不限，具体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，并在二次供水设施

移交协议中明确。价格部门每年将定期对二次供水管理、运

行和维护费收支情况进行督查；对成本情况进行认证并视情

调整收费标准。 

四、二次供水设施管理、运行和维护收费标准不包含泵

房运行电费。泵房运行电费按照《苏州市住宅区物业条例》

规定执行。供水单位不得向开发单位收取泵房运行电费。 

五、本标准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请认真做好收费

公示工作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严格执行收费标准，切实加

强管理，提高服务水平，保证二次供水设施运行良好，保障

公众用水安全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物价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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